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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MT/T632—1996《井下探放水技术规范》,与MT/T632—1996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将章标题“探放水原则”修改为“一般规定”,并增加了近距离煤层群、沿空下山掘进及定向钻机

的探放水技术要求(见第4章,1996年版的第3章);

b) 增加了探放水设计中相关参数确定方法、防瓦斯与其他有害气体安全措施,及其审批程序的有

关规定(见5.1);

c) 将老空水探水线的确定方法由“沿老空积水线或老空边界平行外推60m~150m”改为“参见附

录A”(见6.1,1996年版的5.1);

d) 增加了不同条件下安全系数K取值的参考附录表B(见6.2,1996年版的5.2);

e) 增加了探放含水层、断层水、钻孔水、陷落柱水等含水体时,钻孔超前距和止水套管长度的有关

规定(见6.3);

f) 增加了老空水量估算公式(见6.4);

g) 增加了顶板水探放时,止水套管最小垂向深度的确定方法(见6.5);

h) 增加了巷道岩石松动圈的确定方法(见6.6);

i) 增加了底板水探放时,止水套管最小垂向深度的确定方法(见6.7);

j) 终孔孔径由不得大于58mm修改为不得大于94mm(见6.8,1996年版的6.3);

k) 对探放老空水钻孔布置条文进行了调整(见7.1,1996年版的6.1、6.5);

l) 对煤层中探放水压高于1MPa的含水体的规定条文进行了修改(见7.4,1996年版的6.6);

m) 对探水钻孔孔口安全装置一章的条文编排与内容进行了调整,增加了防止高压水顶钻的相关

规定和孔口管防腐处理的有关规定(见第8章,1996年版的第7章);

n) 对探水前的条文进行了重新编排,内容进行了适当合并调整(见第9章,1996年版的第8章);

o) 删除了1996年版的9.5、9.6条,相关内容已有了条文规定;

p) 在疏放水的技术要求中,调整了条文内容,增加了疏放水时含水层观测的规定。放水地点加强

通风,增加有害气体观测内容并入探放水安全措施(见第11章,1996年版第10章);

q) 对巷道低洼积水的处置措施作了修改(见12.1,1996年版的11.1);

r) 删除了“探水巷必须在探水钻孔有效控制范围内掘进,探水孔的超前距、帮距及孔间距应符合

设计要求”内容,其他文字作了修改(见12.2,1996年版的11.2);

s) 增加了探放水工作验收与总结(见13章)。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提出。
本文件由煤炭行业煤矿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煤科工西安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煤

业化工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南生辉、董书宁、刘其声、姬亚东、石磊。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1996年首次发布为 MT/T632—1996;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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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下探放水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煤矿井下探放水的一般规定、探放水工程设计、探放水钻孔关键参数确定、探水钻孔

布置及其施工的技术要求、疏放水的技术要求、探放水的安全技术措施等。
本文件适用于井工煤矿的井下探放水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893.1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GB/T2893.2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2部分:产品安全标签的设计原则

GB/T2893.3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3部分:安全标志用图形符号设计原则

GB/T2893.4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4部分:安全标志材料的色度属性和光度属性

GB/T2893.5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5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

GB/T24505 矿井井下高压含水层探水钻探技术规范

GB/T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一般规定

4.1 煤矿应严格执行井下探放水“三专”要求,由专业技术人员编制探放水设计、采用专用钻机进行探

放水、由专职探放水队伍施工。采掘工作面超前探放水应当同时采用钻探、物探两种方法,做到相互验

证,查清采掘工作面及周边老空水、含水层富水性及地质构造含(导)水性等情况。

4.2 采掘工作面遇到下列情况之一的,应进行探放水:

a) 接近水淹或者可能积水的井巷、老空区或者相邻煤矿时;

b) 接近含水层、导水断层、暗河、溶洞或导水陷落柱时;

c) 打开防隔水煤(岩)柱进行放水时;

d) 接近可能与河流、湖泊、水库、蓄水池、水井等相通的导水通道时;

e) 接近有出水可能的钻孔时;

f) 接近水文地质条件不清的区域时;

g) 接近有积水的灌浆区时;

h) 接近其他可能突水的区域时。

4.3 采掘工作面探水前,应当编制探放水设计,确定探放水技术参数,并制定安全技术措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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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受老空积水威胁近距离煤层群开采的矿井,上煤层掘进时应超前查明下煤层的积水情况、制定相

应的防治措施,消除老空水的威胁;下煤层回采前,应疏干导水裂隙带波及范围内的上覆煤层采空区

积水。

4.5 沿空掘进的下山巷道超前疏放相邻采空区积水的,在查明采空区积水范围、积水标高等情况后,可
以实行限压(水压小于0.01MPa)循环放水,但应制定专门措施并由煤矿总工程师审批。

4.6 在矿井受水害威胁区域,巷道掘进前,地测部门应当提出水文地质情况分析报告和水害防治措施,
由煤矿总工程师组织生产、安检和地测等有关部门审批。

4.7 工作面回采前,应当采用物探、钻探、化探等方法查清工作面内及周边采动影响范围内断层、陷落

柱、采(老)空区、烧变岩等含(导)水性和含水层富水性情况。地测部门应当提出专门水文地质情况分析

报告和水害隐患治理情况评价报告,经煤矿总工程师组织生产、安检和地测等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方
可进行回采。发现断层、裂隙和陷落柱等构造充水的,应当采取注浆、疏放或者留设防隔水煤(岩)柱等

安全措施。

4.8 有条件的矿井,宜采用定向钻机,开展长距离、大规模探放水。采用长距离定向钻机探放水时,可
考虑井下或地面方案,应编制专项探放水设计。

5 探放水钻探工程设计

5.1 探放水设计应由地测部门或防治水机构提出,经矿总工程师组织审查批准后实施。

5.2 探放水工程设计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探放水的采掘工作面及周围的水文地质条件;

b) 探放水巷道的支护形式、规格、掘进方向;

c) 钻探工程布置与工程量,包括钻场及钻孔组数、个数、方向、角度、深度、钻孔结构等参数;

d) 钻探施工技术要求,钻探超前距、帮距及允许掘进距离;

e) 探放水设备的选型与要求;

f) 确定探放水钻孔孔口安全装置及耐压要求;

g) 探放水施工安全技术措施,应包括通风、瓦斯及有害气体检查、防排水、水害应急处理等措施;

h) 工程附图,如钻场设计图、探放水孔布置平面图和剖面图、钻孔结构图及避灾路线图等。

6 探放水钻孔关键参数确定

6.1 应当及时掌握探放水工作面200m范围内的采掘动态,将采掘范围、积水情况、防隔水煤(岩)柱等

绘制在矿井充水性图上,并标出积水线、探水线和警戒线的位置。老空水压小于等于1MPa时,探水线

和警戒线的确定参见附录A,老空水压大于1MPa时,应根据具体水压值验算确定。

6.2 煤层巷道掘进时,沿顶底板岩层探放断层水、钻孔水、陷落柱水时,用公式(1)求得W 值,定为探放

水超前距、帮距。

W =0.5KM 3P
Kp

≥20m …………………………(1)

式中:

W ———巷道迎头或侧帮与含水层或含水构造之间安全隔水煤柱宽度,单位为米(m);

K ———安全系数,见附录B;

M ———巷道高度(宽或高取其大者),单位为米(m);

P ———煤柱承受的水头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Kp ———隔水煤柱的抗拉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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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岩巷掘进探放含水层及断层水、钻孔水、陷落柱水等含水体时,钻孔超前距和止水套管长度选取值

应遵守附录C的规定。

6.4 老空积水范围、积水量不清楚的,近距离煤层开采的或者地质构造不清楚的,煤层探放水钻孔超前

距不得小于30m,止水套管长度不得小于10m;老空积水范围清楚的,根据公式(1)确定超前距和帮距,
公式(2)~公式(4)估算积水量。

Q积 =Q采 +Q巷 …………………………(2)

Q采 =ηMF/cosθ …………………………(3)

Q巷 =ηWL巷 …………………………(4)
式中:

Q积———总积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采———采空区积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巷———巷道积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η ———充水系数,采空区取值0.25~0.5,煤层巷道取0.5~0.8,岩石巷道取0.8~1.0;

M ———采空区平均采厚,单位为米(m);

F ———采空积水区水平投影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θ ———煤层倾角,单位为度(°);

W ———积水巷道断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L巷———积水巷道长度,单位为米(m)。

6.5 顶板承压含水层探水时,应按公式(5)计算安全隔水层厚度(t),t值与岩石松动圈厚度(H)之和为

探水孔最后一层止水套管的最小垂向深度。

t顶 =
L γ2L2+8KPP+γL

4KP
 …………………………(5)

式中 :

t ———安全隔水层厚度,单位为米(m);

L ———巷道宽度,单位为米(m);

γ ———顶板隔水层平均重度,单位为兆牛每立方米(MN/m3);

KP———隔水岩(煤)柱的抗拉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P ———岩(煤)柱承受的水头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6.6 岩石松动圈厚度(H)应采用现场实测数据,无实测数据时,可参考地质与掘进条件相似矿井的数

据,或采用公式(6)计算。

H =R
(σ0+C·cotφ)(1-sinφ)

Pi+C·cotφ
é

ë
êê

ù

û
úú

1-sinφ
2sinφ

-R …………………………(6)

式中:

H ———岩石松动圈厚度,单位为米(m);

R ———巷道半径,单位为米(m);

σ0 ———原岩应力,单位为兆牛每平方米(MN/m2);

C ———岩体的黏聚力,单位为兆帕(MPa);

φ ———内摩擦角,单位为度(°);

Pi———巷道支护阻力,单位为兆牛每平方米(MN/m2)。

6.7 底板承压含水层探水时,应按公式(7)计算安全隔水层厚度(t),t值与岩石松动圈厚度(H)之和为

最后一层止水套管的最小垂向深度。

t底 =
L γ2L2+8KPP-γL

4K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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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t ———安全隔水层厚度,单位为米(m);

L ———巷道宽度,单位为米(m);

γ ———底板隔水层平均重度,单位为兆牛每立方米(MN/m3);

KP———隔水岩(煤)柱的抗拉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P ———岩(煤)柱承受的水头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6.8 探放水钻孔除兼作堵水孔外,终孔孔径不应大于94mm。

7 探放水钻孔布置

7.1 探放老空水、钻孔水时,如老空和钻孔位置清楚,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专门探放水设计;如老空

和钻孔位置不清楚,探水钻孔成组布设,并在巷道前方的水平面和竖直面内呈扇形,钻孔终孔位置满足

水平间距不得大于3m,厚煤层内各孔终孔的竖直面间距不得大于1.5m。

7.2 探放断裂构造水和岩溶水等时,探水钻孔沿掘进方向的正前方及含水体方向呈扇形布置,钻孔不

得少于3个,其中含水体方向的钻孔不得少于2个。

7.3 探查陷落柱等垂向构造时,应当采用物探、钻探两种方法,根据陷落柱的预测规模和位置布孔,底
板方向钻孔不得少于3个,有异常时应加密布孔。

7.4 煤层内,原则上禁止探放水压高于1MPa的充水断层水、含水层水及陷落柱水。如确实需要的,可
以先建筑防水闸墙,并在闸墙外向内探放水。

8 探放水钻孔孔口安全装置

8.1 预计水压大于0.1MPa的地点探水时,预先固结套管,并安装阀门。止水套管应当进行耐压试验,
耐压值不得小于预计静水压力值的1.5倍,兼作注浆孔的,应当综合注浆终压值确定,并稳压30min
以上。

8.2 当钻孔内预计水压大于1.5MPa时,在揭露含水层(体)前,应采用反压和有防喷装置的方法钻进,
并制定防止孔口管和煤(岩)壁突然鼓出的措施。

8.3 应在孔口安全装置闸阀、留设水压检测接口。

8.4 钻孔涌水有腐蚀性时,孔口套管应进行防腐处理。

8.5 当孔口返水压力超过正常循环水压力,进行钻进或起下钻时,应采用钻杆控制器控制钻杆,防止高

压水顶钻造成钻杆外射事故。

8.6 应选择岩层坚硬完整地段开孔,钻至预定深度后,将孔内冲洗干净。孔口套管应采用注浆固结法

进行固定。孔口管注浆固结应遵守GB/T24505中“孔口装置及其安装要求”的规定。

8.7 孔口套管注浆固结后,水泥单液浆一般待凝48h以上,之后可进行扫孔,扫孔深度应超过孔口管

0.5m~1m;待凝72h以上可采用清水进行耐压试验,试验压力不小于预揭露含水层水压的1.5倍,持
续稳压时间不小于30min,确保孔口套管不松动、孔口周围不漏水后方可继续钻进,否则重新注浆固结。
采用速凝材料进行固管的,待凝和耐压试验时间可适当减小。

8.8 节理裂隙发育,岩石松软或破碎,无条件另选孔位时,应注浆加固后,再安设孔口管。

9 探水孔施工前的要求

9.1 钻场应避开断层带、裂隙带或松软岩层。

9.2 钻机探水前的准备工作:
4

KA/T1—2023



a) 加强钻孔附近的巷道支护,并打好立柱和拦板;

b) 清理巷道,挖好排水沟并挂好风筒、电缆、管道等,探水钻孔位于巷道低洼处时,配备与探放水

量相适应的排水设备;

c) 在打钻地点或其附近安设专用电话,保持人员撤离通道畅通;

d) 依据设计确定探水孔位置时,由测量人员进行标定,负责探放水的工作人员应到现场,共同确

定钻孔的方位、倾角、深度和钻孔数量。

10 探水施工中的技术要求

10.1 钻进中应做好地质编录工作。

10.2 钻进时应准确判别煤、岩层厚度并记录换层深度。一般每钻进10m或更换钻具时,应测量一次

钻杆并核实孔深,终孔前再复核一次。

10.3 采用非定向钻机探放水时,孔深大于150m的探水孔或对水文地质异常和物探异常区的探查验

证孔均应进行孔斜测量,因孔斜未达到探放水目的,应增加探水孔或采用定向钻机施工。

10.4 钻进时,发现煤岩松软、片帮、来压或孔中的水压、水量突然增大,以及有顶钻等现象时,应立即停

钻,将钻杆固定并同时记录其孔深,禁止人员直对钻杆站立。要立即向矿调度室汇报,及时采取措施,进
行处理。

10.5 探水孔施工过程中,观测每个涌水点的深度、层位、水量、水压、水温等;探水孔终孔后,应进行全

孔试验放水,观测并记录终孔初始涌水量、稳定涌水量和稳定水压,根据设计需要采取水样。

10.6 对于构造探查,应在预计揭露构造孔段取芯钻进,观测岩芯完整性、分析构造性质、含导水性及发

育特征。

10.7 探放水钻孔可兼做堵水或疏水孔,回采前,除顶、底板破坏范围内的探放水孔外,其他探放水钻孔

回采前应采用水泥全孔注浆封闭。

11 疏放水的技术要求

11.1 利用探水孔疏放水时,应根据探水孔的水压、水质、水量资料,结合矿井排水系统能力,控制放水

孔的流量。

11.2 疏放老空水时,应全程监控放水过程,详细记录放水量、水压动态变化,放水结束后,应核算放水

量与预计积水量的误差,查明原因。

11.3 疏放断层水、陷落柱水和含水层水,在水量观测的同时,应同步观测相关含水层水位及井下涌水

点水量动态变化。

12 探放水的安全技术措施

12.1 巷道可能积水的低洼地段,应有相应的疏排水措施。

12.2 掘进工作面探水时,应在起点处设置标志,并挂牌明示,并符合GB/T2893(所有部分)的规定。

12.3 应加强巷道支护,使巷道具有安全施工条件及抗水流冲击能力。

12.4 在探放水钻进时,发现煤岩松软、片帮、来压或者钻孔中水压、水量突然增大和顶钻等突水征兆

时,立即停止钻进,但不得拔出钻杆;应当立即撤出所有受水威胁区域的人员到安全地点,并向矿井调度

室汇报,情况紧急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符合GB/T29639的规定。

12.5 钻孔接近老空时,应安排专职瓦斯检查员或矿山救护队员在现场值班,随时检测空气成分。如果

瓦斯或其他有害气体浓度超过有关规定时,应当立即停止钻进,切断电源,撤出人员,并报告矿调度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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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12.6 上山探水时,应双巷掘进。其中一条巷道超前探水、汇水,另一条巷道用来安全撤人。双巷间每

隔30m~50m掘一条联络巷,并设挡水半墙。

12.7 探放水人员应按照批准的设计施工,未经审批单位同意,不得擅自改变设计。

13 探放水工作验收与总结

13.1 探放水钻孔施工结束后,应及时组织验收。

13.2 探放水工程竣工后,应编制探放水工程总结报告,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a) 探放水钻孔施工情况,包括施工过程、施工工艺、孔斜、工程量及封孔情况等;

b) 物探成果的钻探验证情况;

c) 探查成果汇总与分析;

d) 探放水总结及效果评价;

e) 存在问题及建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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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积水线外推法确定小窑老空水探水线

表 A.1 积水线外推法确定小窑老空水探水线

边界名称 确定方法 煤层硬度

探水线距离

m

依靠调查分析判断 有一定图纸资料参考 有较可靠图纸资料

探水线 积水线外推法

松软 100~150 80~100 35~40

中硬 80~120 60~80 30~35

坚硬 60~100 40~60 30

警戒线 探水线外推法 60~80 40~50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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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不同条件超前距计算安全系数(K)取值

表B.1 不同条件超前距计算安全系数(K)取值

条  件 取  值

水压、抗拉强度均为实测 2

水压、抗拉一项实测,另一项为地质与掘进条件相似矿井数据 3~4

水压、抗拉强度均为地质与掘进条件相似矿井数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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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岩层中探水钻孔超前距和止水套管长度确定

表C.1 岩层中探水钻孔超前距和止水套管长度确定

水压P
MPa

钻孔超前距

m

止水套管长度

m

P<1.0 >10 >5

1.0≤P<2.0 >15 >10

2.0≤P<3.0 >20 >15

P≥3.0 >2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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